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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创新院关于印发《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

研究院实习生安全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研究单元、 职能部门：

为进 一 步加强学生管理工作， 落实学生安全责任， 最大限度

防范各类涉及学生人身安全事件， 维护正常的科研、 教育及生活

秩序， 根据我院安全管理要求， 制定本规定， 现印发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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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实习生 

安全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管理工作，落实学生安全责任，最

大限度防范各类涉及学生人身安全事件，维护正常的科研、教育

及生活秩序，根据我院安全管理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我院学习的实习生，在安全管理上应同等重视，纳

入统一管理范围。 

第三条 实习生导师、科研团队以及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在各环

节上，密切关注实习生安全工作。 

第四条 各相关职能部门应将实习生安全工作纳入日常安全

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及时排查隐患问题。加强对实习生安全的

工作指导，将实习生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情况，作为安全工作督促

检查的重要内容。 

第二章 实习生安全责任 

第五条 遵守宪法、法律、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自觉遵

守我院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规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

积极锻炼身体，增进身心健康。 

第六条 增强安全观念，包括实验安全、出行安全、住宿安全

等，树立全方位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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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参加相关安全培训和安全教育，熟悉和掌握相关安全

操作规定和技术。 

第八条 按时报到；不能按时报到者、在学期间因故离院外出

者或有事、有疾病不能到科研团队出勤者，须事先以书面形式向

科研团队办理请假手续并征得批准。 

第三章 实习生导师安全责任 

第九条 加强对实习生的安全教育和培训，要加强对实习生日

常生活安全提醒，强化树立安全意识，对于进入实验室工作的实

习生要开展必要的专项培训与安全考核。 

第十条 关心实习生身心健康，积极与实习生思想交流沟通，

营造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第十一条 加强实习生考勤管理，掌握实习生住宿状态。 

第四章 科研团队安全责任 

第十二条 负责对实习生进行安全培训和考核；检查导师是否

进行安全培训和要求。 

第十三条 负责监督检查实习生对我院安全管理制度的遵守

情况。 

第五章 人事教育部安全责任 

第十四条 加强与导师沟通，了解和掌握实习生情况，进一步

做好实习生心理疏导工作。 

第十五条 负责实习生院级安全教育的实施。 

第六章 其他职能部门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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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负责实习生各相关职能方面的管理和检查。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十七条 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实习生，给予批评教

育或纪律处分。 

第十八条 实习生在科研工作中的不规范行为或造成的安全

事故，依据安全管理制度相关条款予以处罚。 

第八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人事教育部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2024 年 1 月 1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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